彰化縣各級學校申請115年運動部
輔導設立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辦理說明
一、依據：
(一)依據運動部114年10月14日運競(八)字第1140350363號函辦理(如附件一)。
(二)依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輔導設立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作業要點(如附件二)。
二、申請運動種類如下：

(一)重點發展運動種類：個人項目，包含田徑、游泳、桌球等3種。
(二)其他發展運動種類：

1、個人項目：體操、羽球、網球、射箭、跆拳道、柔道、舉重、射擊、拳擊及空手道等10種。

2、團體項目：足球、排球、籃球、壘球等4種。

(三)自選項目：以兩種運動種類為限。(亞運及奧運舉辦之運動種類)
※除舉重、拳擊運動種類應自國中開始設立訓練分站外，其他運動種類（含自選項目）應設立國小、國中及高中職三級訓練分站，以銜續培訓體制。完全中學請將國中部及高中部分開申請；完全中小學請將國中部及國小部分開申請。*電子及書面資料分開送審。
三、申請成績資格條件：須符合彰化縣申請資格及體育署申請資格(兩者皆須符合)

※彰化縣申請資格：

(一)參加11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教育部舉辦聯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者。

(二)參加114年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辦理參賽隊數達十隊以上運動錦標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者；其未達十隊者，以前四名為限。

(三)參加114年彰化縣縣長盃團體組最高年級組第一名者，或團體總錦標第一名者外，需再參加教育部主(委)辦或全國單項協會辦理之全國賽事，並提出參賽證明。
(四)國中及高中參加114年彰化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團體錦標賽(田賽或徑賽)第一名者。

(五)國小參加114年彰化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團體錦標賽田徑總錦標第一名者，且該校選手必須在甲、乙、丙組中擇一成績最優者至少一名選手以上。

(六)國際正式錦標賽獲得前六名者。

(七)本縣各公（私）立高中（職）體育重點學校，於114年度參加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團體錦標(田賽或徑賽)前三名，或參加114年縣長盃各項競賽之參賽隊數達六隊以上單項錦標賽最優級組前三名者；其未達六隊者，以第一名為限。

(八)為延續培訓體制，本縣各國中、國小連續設立訓練站達三年以上，且114年度參加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田徑團體錦標前三名，或參加114年縣長盃田徑賽團體總錦標(田賽或徑賽)或其他運動種類之參賽隊數達八隊以上單項錦標賽獲得前三名者；其未達八隊者，以前一名為限。

※原體育署施訓資格如下：

(一)國小及國中訓練分站：

1、11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本署舉辦聯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者。

2、114年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辦理參賽隊數達十隊以上運動錦標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者；其未達十隊者，以前四名為限。

3、114年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直轄市、縣（市）運動會或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但離島地區未能每年舉辦者，以其最近一屆獲得前三名者。

4、114年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參賽隊數達八隊以上，其單項錦標賽獲得前四名者；未達八隊者，為獲得前二名者。

5、國際正式錦標賽獲得前六名者。

6、經本署審核通過具訓練績效或發展潛力者。
(二)高中訓練分站：

1、11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本署舉辦聯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者。

2、114年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辦理參賽隊數達八隊以上運動錦標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者。其未達八隊者，以前三名為限。

3、114年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直轄市、縣（市）運動會或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前三名者。但屬離島地區未能每年舉辦者，以其最近一屆獲得前三名者。

4、114年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參賽隊數達六隊以上，其單項錦標賽最優級組前三名者；未達六隊者，為獲得第一名者。

5、國際正式錦標賽獲得前六名者。

6、經本署審核通過具訓練績效或發展潛力者。
四、相關資料下載網站：
申請計畫書等資料請上大竹國小網站https://www.tces.chc.edu.tw/『115年彰化縣訓練站申請資料』下載，相關申請計畫書請依照說明及規定格式，以標楷體12號字輸入。
五、申請學校繳交資料，包含以下說明之電子資料及書面資料（務必齊全，缺一不可）：
(一)電子資料：必須於114年11月17日(一)中午12時前將資料E-MAIL至大竹國小（yuzai0726@yahoo.com.tw）。並於line基訓站群組確認。包含以下所有資料電子檔：(傳送電子資料不用先核章，請用word檔，勿使用pdf檔)---逾期不再收件！ 
1、各校訓練站計畫（附件三），請各校填寫並更新有效專業教練證照資訊。※全部申請學校都要交。

2、訓練站申請學校基本資料表（附件七）。※全部學校申請都要交。
3、重點發展項目（田徑、游泳、桌球）訓練站績效檢核表（附件四）。

4、重點發展項目（田徑、游泳、桌球）訓練站績效檢核表之績效目標擇定輸送選手，請併送選手名冊（附件五）。

5、申請田徑重點發展運動種類之學校（含高中職、國中、國小）區域運動人才建置計畫（附件六）。※未交件者視同放棄。
6、115年度各訓練站所有運動種類選手名冊。(如附件十)※全部學校申請都要交。
(二)書面資料：以下所有書面資料於114年11月18日(二)上午9時30分至12時，送交大竹國小審查(和平樓1樓體育組辦公室)，逾期不再收件。    
    包含以下各書面資料(請列印出後再核章)：
1、114年成績證明影本（包含符合彰化縣申請資格之獎狀或成績表，及體育署施訓資格之個人成績表）、秩序冊正本或影本（含封面、隊職員名單、賽程表、參賽隊數等）。【請影印符合以下申請資格之賽事成績表及秩序冊，並於影本上蓋承辦人職章及與正本相符，其餘賽事或名次皆不用再影印。比賽日期為114.1.1至114.11.17。】
※申設個人項目運動種類訓練分站者，而其所屬選手符合體育署施訓資格者，應達各該訓練分站申請總選手人數（至少10人）五分之一以上，始得設立訓練分站。【每訓練分站選手至少10人，而其中在學選手必須要有2人以上成績資格符合規定；如訓練分站選手人數為20人，而其中必須要有4人以上成績資格符合規定，依此類推。】
2、各校訓練站計畫（如附件三），另請提供有效專業教練證照影本，或教育部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書影本。
3、重點發展運動種類（田徑、游泳、桌球）訓練站績效檢核表（如附件四）。
4、如重點發展運動種類（田徑、游泳、桌球）訓練站績效檢核表之績效目標擇定輸送選手，請併送選手名冊（如附件五）。
5、申請【田徑】重點發展運動種類之學校（含高中職、國中、國小）皆須撰寫區域運動人才建置計畫。（如附件六）※未交件者視同放棄。
6、訓練站申請學校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七）
7、其他：如參加教育部主(委)辦或全國單項協會辦理之全國賽事，並提出參賽證明。
8、115年度各訓練站所有運動種類選手名冊。(如附件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完全中學申請依高中部、國中部分開申請；完全中小學申請依國中部、國小部分開申請，相關資料皆須獨立準備，不可混合。
(二)申請計畫內容各項目輸入順序，請依照重點發展運動種類、其他發展運動種類、自選發展運動種類之順序排列。且每個學校計畫書只能一個檔案。
(三)高中重點學校推薦，包含田徑、游泳、桌球重點運動種類，相關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1、推薦資格：必須114年度全中運第一名。

2、每項運動種類，本縣最多呈報兩所學校向運動部提出申請。如超過兩所學校申請，則以114年全中運之金牌數計算，本縣將推薦積分最高之前兩名學校。

※以上各校配合事項於期限內若未完成繳交，逾期視同放棄。
(四)本縣重點運動種類除考慮延續性外，也會整體考量成績、經費、未來性等因素，若三級培訓績效下滑或未來無法銜續者，將調整重點項目。
(五)縣府補充及宣導事項。

· 運動部宣導：讓各級運動教練瞭解兒少運動安全之重要性及違反兒少法規之嚴重性，以建立安全運動訓練環境，請加強宣導並請所轄教練至數位學習資源整合平臺(如e等公務園或臺北e大數位學習網等)自行報名參加(如兒少保護、兒少訓練安全與權利認知課程等課程)。請各校所屬運動教練上網參加相關研習。
· 各訓練站之培訓工作，請聘任具備有效專業教練證照之師資執行，並請依「彰化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運動教練進（運）用注意事項」規定辦理，上開注意事項進（運）用之運動教練應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或「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取得該運動種類之教練證，且以運動部輔導之單項運動協（總）會之運動種類為限。
· 其他
◎上級經費核定後，受補助之各校辦理說明：

(一)相關資料請至『Line基訓站群組』下載。
1、學校經費概算表【於收到核定函後，於1週內編列概算，送府核定後方可施行】。
2、請各校於8月1日前將選手資料表建立完成，並填寫選手升學(級)後績效檢核資料，縣府將於訪視時檢視，抽查未建立者則取消明年度申設資格。【請參閱附件八】
3、請各校於10月31日前辦理核銷，核銷時需檢附以下資料：

(1)學校收支結算表、115年度各訓練站所有運動種類選手名冊(填寫年終績效檢核資料)。
(2)私立學校繳交「接受彰化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3)訓練站成果報告，請雙面彩色列印(不用裝訂，請用燕尾夾夾著即可)【請參閱附件九】※請附電子檔
(4)重點項目績效檢核表勾選運動競賽成績，則須檢附績效達成之成績證明影本，並填寫檢核表灰色底部分。※請附電子檔
(5)重點項目績效審核表勾選選手輸送需檢附選手名冊，並填寫檢核表灰色底部分。※請附電子檔
(6)田徑重點發展種類區域運動人才培育執行成果報告。※請附電子檔
4、115年訓練站訪視預定115年8月實施進行。
(二)115年訓練站各校擬概算表時須注意事項：

1、經費支用以教練選手膳食費、選手營養費、教練指導費（不可超過核定總經費50%）、課業輔導費、運動傷害防護費、消耗性訓練器材裝備及運動科學支援費（每件單價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元整）、報名費、移地訓練費（含場地租借、住宿、膳食、交通及保險費）及參賽旅運費（含住宿、膳食、交通及保險費）為限，核發基準由各辦理單位覈實辦理。
※編列教練指導費及課業輔導鐘點費等外聘人事費，須於預算編列二代健保機關負擔款（2.11%）。
2、教練選手膳食費及選手營養費應檢據核銷，不得以造冊方式逕行發給教練及選手。
3、教練指導費應依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依本要點申領教練指導費者，不得以同一事由重複申領教育部體育署其他補助經費。

4、各該訓練站經費支用時，應索取統一發票或收據，其買受人名稱應以各該辦理單位或訓練站所隸屬之單位名稱辦理核銷。

5、參賽旅運費及移地訓練費應依規定覈實報支。

6、訓練分站聘用運動傷害防護員支援訓練工作者，應聘請具有教育部體育署依法令規定檢定合格，並執有有效期間證照之運動傷害防護員，而其所得仍應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7、參賽經費（含交通費、餐費及住宿費）請依「彰化縣政府補助各機關學校團體參加及辦理各項體育活動要點」規定辦理。
8、核定經費不得支用於非訓練分站教練及選手。請完整建置選手基本資料，以及加強選手課業輔導及生活輔導事宜；體育署將不定時派員前往各訓練分站訪視執行情形。

基訓站培訓計畫(經常門)經費概算編列注意事項
1、經費支用項目以「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輔導設立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作業要點」的項目為限
2、各項經費，請先向廠商詢價，編列消耗性訓練器材裝備及運動科學支援費，以編列與訓練、比賽相關之項目為原則
3、有關購買服裝，僅限比賽服裝，不能編訓練服裝
4、經費概算表請每一項目分開，各訓練站之經費不得相互勻支(消耗性器材設備等合併招標時，請於標案內註明清楚)
5、備註部分，請註明是消耗性訓練器材裝備及運動科學支援費、運動傷害防護費、選手營養費…等，例：
	編號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單位
	金額(元)
	備註

	1
	肌能貼布
	380
	10
	卷
	3,800
	運動傷害防護費

	2
	籃球
	320
	10
	個
	3,200
	消耗性訓練器材裝備

	3
	麵包
	30
	100
	個
	3,000
	選手營養費


基訓站辦理核銷提醒注意事項

壹、基訓站培訓計畫(經常門)
1、領據及賸餘款繳回支票請開成1張，經費收支結算表請每一項目分開，各訓練站之經費不得相互勻支(例：田徑訓練站與游泳訓練站經費不得勻支)；經常門成果報告，每一項目分開，資料請雙面彩色列印(不用裝訂，請用燕尾夾夾著即可)
2、運動項目為重點項目之學校，於繳交成果核銷時，請務必檢附「績效檢核表」，並對於該年度目標達成情況填寫及核章，倘未達預設目標，請填寫訓練績效分析及改善說明
3、成績證明影本(獎狀、成績表、秩序冊等)，請務必加註「與正本相符」及「承辦人員職章」

4、私立學校繳交「接受彰化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補(捐)助經費明細表」核銷
5、請學校務必確實落實行政業務交接
貳、改善訓練環境及器材設備(資本門)：

1、領據請開成1張，核銷時：器材設備請用經費收支結算表、簡易修繕工程請用工程支出明細表；資本門成果報告各項目合在一起，資料雙面彩色列印(不用裝訂，請用燕尾夾夾著即可)
(1)資本門(器材設備)：檢附領據、經費收支結算表、財產增加單(增值單)、驗收紀錄、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及成果報告等資料報府核銷
(2)資本門(簡易修繕工程)：檢附領據、工程支出明細表、財產增加單(增值單)、驗收紀錄、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工程結算明細表及成果報告等資料報府核銷。
(3)採購金額未達15萬元未進行招標，檢附領據、經費收支結算表(工程支出明細表)、財產增加單(增值單)及「支出黏存單影本」(加註「與正本相符」及「承辦人員職章」)核銷
(4)私立學校繳交「接受彰化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補(捐)助經費明細表」核銷
(5)資本門(器材設備及簡易修繕工程)：檢附基訓站改善訓練環境及器材設備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支用一覽表核銷。

2、經運動部核定補助購置之訓練器材設備或簡易修繕工程如有變更情事者，請敘明變更理由並事先函報本府轉運動部同意後，始得辦理之，未經同意者，不得辦理經費核結
3、資本門經費無法保留，經費核定後，請各校儘速辦理招標程序，俾利於期限內完成核結，以免影響其他學校權益，請務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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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輔導設立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作業要點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2年5月13日體委競字第09200079212號函頒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3年4月12日體委競字第0930007198號函修正（全文11點）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4年2月24日體委競字第09400035331號令發布修正（全文13點，即日起生效）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5年3月24日體委競字第09500051021號令發布修正行政規則名稱及全文13點（自即日起生效）（原行政規則名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地方政府設置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經費申辦原則」）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6年4月12日體委競字第09600068283號令發布修正（全文13點，自即日起生效）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7年4月25日體委競字第09700080983號令發布修正行政規則名稱及全文13點（自即日起生效）（原行政規則名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地方政府設置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及高中職學校發展特色運動經費申辦原則」）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9年12月7日體委競字第09900326261號令發布修正第5點、第8點及第12點條文（自即日起生效）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1年4月25日體委競字第10100106653號令發布訂定
教育部體育署102年2月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200044372號令發布修正
教育部103年7月8日臺教授體部字第1030020037B號令發布修正
教育部107年12月24日臺教授體部字第1070045068B號令發布修正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運動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四條規定之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優秀運動選手培養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各培訓單位之補助，輔導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發掘、培訓具發展潛力之基層運動選手，提升基礎競技運動實力，建立完善培訓體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申請單位：指依本要點規定，向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部體育署)提出申請設立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以下簡稱訓練站)之地方政府。
(二)辦理單位：指前款申請單位經本部體育署依本要點規定核定辦理者。
(三)訓練站：指由辦理單位分別在轄區內公、私立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小)、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高中)或體育場(處、所)設立，受辦理單位或其所屬體育運動主管機關指揮、監督者，包括本部主管之國立學校及私立學校。
三、訓練站之運動種類，以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亞洲運動會之運動競賽種類及項目為限；其運動種類如下：
(一)本部體育署政策輔導之重點培訓運動種類如下：
   1、個人項目：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網球、射箭、跆拳道、柔道、舉重、射擊、拳擊及空手道十三種。
   2、團體項目：足球、排球、籃球及壘球四種。
(二)自選運動種類：以二種運動種類為限。
    前項第一款各目規定之運動種類，除舉重、拳擊等二種運動種類應自國中開始設立訓練站外，其他十五種運動種類，應設立國小、國中及高中三級訓練站，以銜續培訓體制。
四、申請單位應就其國小、國中、高中及體育場(處、所)設立訓練站，並於本部體育署指定期間內，依第六點規定向本部體育署提出申請。
五、申請設立訓練站之資格如下：
(一)國小及國中訓練站:
1、具有訓練站發展運動種類潛能之當地國小、國中或體育班學生及適合訓練場所，並有運動教練配合從事訓練工作者。
2、符合下列規定情形之一者：
    (1)前一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本部體育署舉辦聯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
    (2)前一年度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辦理參賽隊數達十隊以上運動錦標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其未達十隊者，以前四名為限。
    (3)前一年度地方政府主辦之直轄市、縣(市)運動會或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獲得前三名。但金門、連江及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離島地區)未能每年舉辦者，以其最近一屆獲得前三名。
    (4)前一年度地方政府主辦、參賽隊數達八隊以上，其單項錦標賽獲得前四名；未達八隊者，為獲得前二名。
    (5)國際正式錦標賽獲得前六名。
    (6)經本部體育署審核通過具訓練績效或發展潛力。
(二)高中訓練站:
1、以銜接國中訓練站培育之選手為設立目的，或具有訓練站發展運動種類潛能之當地高中或體育班學生及適合訓練場所，並有運動教練從事訓練工作者。
2、符合下列規定情形之一者：
   (1)前一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本部體育署舉辦聯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
   (2)前一年度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辦理參賽隊數達八隊以上運動錦標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未達八隊者，為獲得前三名。
   (3)前一年度地方政府主辦之直轄市、縣(市)運動會或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前三名。但屬離島地區未能每年舉辦者，以其最近一屆獲得前三名。
   (4)前一年度地方政府主辦，參賽隊數達六隊以上，其單項錦標賽最優級組前三名；未達六隊者，為獲得第一名。
   (5)國際正式錦標賽獲得前六名。
   (6)經本部體育署審核通過具訓練績效或發展潛力。
(三)體育場(處、所)訓練站:
1、具有訓練站發展運動種類潛能之當地國小、國中及高中三級選手，選手集中培訓於申請單位轄屬之訓練場所，並有運動教練從事訓練工作。
2、三級選手前一年度成績達前二款第二目所定條件之一者。
(四)申請設立個人運動種類訓練站，其所屬選手符合第一款、第二款訓練站設立資格之競賽成績者，應達各該訓練站總選手人數五分之一以上，始得設立訓練站。
六、設立訓練站之申請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申請程序：申請單位應擬訂培訓計畫(如附件一)，其屬高中訓練站者，並於計畫內載明高中重點培訓學校(應包括國立、私立高中)。
(二)申請單位(不包括離島地區)應就發展運動種類，直轄市擇定至少二種，其他縣(市)至少擇定一種，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培育體系，並依運動種類分別訂定區域運動人才建置計畫(如附件二)，計畫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1、申請單位發展重點運動項目之優劣勢分析。
    2、各級訓練站培訓地點配置及協助輔導工作之大專校院，包括體育班及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設置情形。
    3、輔導網之建置，包括課輔、科研、醫學及營養。
    4、選手升學進路分析。
    5、選手生活輔導及課業輔導計畫。
    6、中長程培訓(包括預期效益)計畫。
    7、場館設備條件。
    8、最近三年運動成績。
    9、單位行政組織、指導人員資料及職掌分配。
    10、經費概算。
(三)申請單位應將前二款計畫彙整，並檢附符合本要點規定設立資格之文件、資料，向本部體育署申請。
(四)本部體育署應組成審查小組，就前款事項進行審查；依審查結果，由本部體育署核定申請單位總經費額度，及高中重點培訓學校之分配經費；第一款、第二款計畫，並應依審查結果修正。
(五)申請單位應依前款核定內容及第七點經費支給原則，統籌分配經費予所屬各訓練站，並連同修正後計畫及經費配置表(如附件三)，報本部體育署備查。
(六)申請單位依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成績排名；前十二名者，應擇定至多五項重點發展運動種類(包括自選運動種類一種)，第十三名以後者，應擇定至多三項重點發展運動種類(包括自選運動種類一種)。
(七)各申請單位應依第七點第五款規定，就所獲核定總經費額度，編列配合款。
    本部體育署應依年度預算經費、申請單位轄區內十歲至十九歲人口數、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成績排名、本部體育署輔導支薪之專任運動教練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之運動教練數、離島地區、各該地方政府財政稅收百分比，及其他應審酌事項，核定前項第四款申請單位總經費額度。
七、訓練站經費支給原則方式如下：
(一)申請單位所提報並經本部體育署核定重點發展高中訓練站，其經費由本部體育署統籌分配，高中重點培訓學校，每校最高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原則。但經本部體育署專案核定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單位應統籌分配經費予各訓練站(不包括高中重點培訓學校)。
(三)自選運動種類訓練站分配經費，不得超過本部體育署核定經費百分之二十。但離島地區自選運動種類訓練站分配經費，以本部體育署核定經費百分之五十為限。
(四)辦理單位擇定之重點發展運動種類，分配經費不得低於本部體育署核定總經費額度百分之五十，且每訓練站分配經費不得低於新臺幣十萬元；非重點發展運動種類，每訓練站分配經費不得低於新臺幣五萬元。
(五)辦理單位應編列配合款，達本部體育署核定總經費額度百分之二十以上。
(六)本部體育署核定計畫而嗣後有訓練站停訓、減隊及變更等情形者，辦理單位得於本部體育署核定經費額度內自行調整至其他訓練站支用，並陳報本部體育署備查。
八、訓練站之經費支用方式如下：
(一)經費支用，以教練選手膳食費、選手營養費、教練指導費、課業輔導費、運動傷害防護費、消耗性訓練器材裝備及運動科學支援費(每件單價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元)、報名費、移地訓練費(包括場地租借、住宿、膳食、交通及保險費)及參賽旅運費(包括住宿、膳食、交通及保險費)為限；其核發基準，由各辦理單位定之。
(二)教練選手膳食費及選手營養費應檢據核結，不得以造冊方式逕行發給。
(三)教練指導費，應依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申領教練指導費者，不得以同一事由重複申領本部體育署其他補助經費。
(四)各該訓練站支用經費時，應取得統一發票或收據；其買受人名稱，應以各該辦理單位或訓練站所屬單位名稱，辦理核結。
(五)參賽旅運費及移地訓練費，應依規定覈實報支。
(六)訓練站聘任運動傷害防護員支援訓練工作者，應聘請具有本部體育署依法令規定檢定合格，並執有有效期間證照之運動傷害防護員，而其所得，應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九、訓練站之經費核撥及核結方式如下：
(一)經費核撥：辦理單位於接獲本部體育署核定公文後，應於二星期內，檢據送達本部體育署請領。
(二)經費核結如下：
1、辦理單位應於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檢附支出機關分攤表(如附件四)，陳報本部體育署辦理核結；原始憑證留存原辦理單位備查。
2、辦理單位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請款或核結者，該核定經費由本部體育署逕予廢止，並予追繳；其下年度如經核定支給經費者，並減列經費百分之二十。
3、辦理經費核結時，辦理單位配合款未達本部體育署核定經費額度百分之二十者，應依比例繳回本部體育署核定經費。
十、辦理單位與本部體育署之督導及訪視方式如下：
(一)辦理單位應成立輔導專案小組，督導並協助所屬訓練站，依核定計畫確實執行、填寫訓練日誌及建置各種資料，作為績效查核依據。
(二)各該訓練站培訓計畫有修正或變更者，應儘速敘明原因，並將變更後各該相關計畫及資料，由辦理單位查核後，報本部體育署備查。
(三)辦理單位應於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製作執行成果報告書(如附件五)報本部體育署備查。
(四)辦理單位應建置選手基本資料表(如附件六)留存備查。
(五)本部體育署得視政策需要及地方發展優勢，指定或由辦理單位自訂重點發展訓練站之訓練目標，並檢視其訓練目標績效達成情形；為瞭解辦理單位辦理績效，本部體育署得視需要進行訪視，辦理單位及各該訓練站應配合提供詳細資料及說明。
(六)辦理單位辦理績效達成及訪視情形，得作為本部體育署下年度核給辦理經費之依據。
十一、本部體育署為增加各該訓練站培訓選手比賽經驗，並增進區域性運動選手交流機會，得視經費預算，補助辦理單位辦理訓練站各該運動項目區域性對抗賽。
十二、辦理單位未依本部體育署核定計畫執行訓練工作、執行效益不佳或未配合督導、訪視者，本部體育署得不予受理其申請案一年。
    訓練站所屬選手或教練因違反運動精神、運動禁藥或其他違規情事，經判處禁賽處分者，辦理單位應即報本部體育署，於禁賽期間停止其培訓資源，不得列為本要點所定輔導之訓練站範圍。
十三、本要點經費來源為本部運動發展基金，本部得視各該年度運動發展基金預算編列及收入情形，酌予調整各該經費額度。
附件三：
（申請單位全銜）  115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培訓計畫
一、訓練站設立目的：

二、設立訓練站運動種類規劃

（1） 重點發展運動種類：田徑(舉例)
（2） 其他發展運動種類：排球(舉例)
（3） 自選發展運動種類：
三、訓練站（分站）設立名冊

	    訓練站及分站名稱
	負責人

（校長）
	訓練分站地址
	聯絡電話
	實施訓練時間

	田徑

訓練站
	○○國小訓練分站
	
	
	
	

	
	○○國中訓練分站
	
	
	
	

	
	○○高中訓練分站
	
	
	
	

	排球

訓練站
	○○國小訓練分站
	
	
	
	

	
	○○國中訓練分站
	
	
	
	

	
	○○高中訓練分站
	
	
	
	


四、訓練分站施訓資格（選手成績證明）
1. 以下表格必須塡符合原體育署申請資格之團體及個人賽事成績的在籍學生，申設個人項目運動種類訓練分站者，應達各該訓練分站申請總選手人數（至少10人）五分之一以上，始得設立訓練分站。【每訓練分站選手至少10人，而其中在學選手必須要有2人以上成績資格符合規定；如訓練分站選手人數為20人，而其中必須要有4人以上成績資格符合規定，依此類推。】
2.成績表下方需蓋校長職章或關防。
	訓練站

名稱
	訓練分站

名稱
	選手姓名
	賽會名稱

（完整名稱）
	比賽項目

（含組別項目）
	參賽

隊數

或人數
	獲得

名次
	教練(有證照)姓名

	田徑
	○○國中
	○○○
	114年彰化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國中男生組

標槍
	25
	1
	○○○

	排球
	○○國中
	○○○
○○○
○○○
○○○
	114年彰化縣縣長盃排球賽
	國中女生組
	8
	1
	○○○

	填表說明：本表由申請單位自行審核後蓋印證明。

	填表人：

（體育組長）
	覆核：

（處室主任）
	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理人：

（校長）


五、訓練站訓練場館規劃
	訓練站名稱
	訓練分站

名稱
	訓練場館規劃說明（如培訓地點位於校外者，應註明地址）

	田徑

訓練站
	○○國小
	

	
	○○國中
	

	
	○○高中
	

	排球

訓練站
	○○國小
	

	
	○○國中
	

	
	○○高中
	


六、訓練站教練規劃及遴聘(體育署登記有證照者)
	訓練站及分站名稱
	教練姓名
	教練證照字號
	簡歷
	聘用方式

（說明學校教師兼任、外聘兼任或專任教練等聘用方式。）

	田徑

訓練站
	○○國小訓練分站
	
	
	
	

	
	○○國中訓練分站
	
	
	
	

	
	○○高中訓練分站
	
	
	
	

	排球

訓練站
	○○國小訓練分站
	
	
	
	

	
	○○國中訓練分站
	
	
	
	

	
	○○高中訓練分站
	
	
	
	


七、專案小組組織及運作

※各校填寫自己學校之專案小組即可。
	職稱
	姓名
	現職
	負責事項

	召集人
	○○○
	○○
	統籌本直轄市或縣市基層訓練站事宜。

	副召集人
	○○○
	○○○○○
	襄助召集人統籌本直轄市或縣市基層訓練站事宜。

	執行秘書
	○○○
	○○○○○
	負責本直轄市或縣市基層訓練站執行事宜。

	委員
	
	
	

	委員
	
	
	


八、中長期培訓計畫及目標

（一）選手來源及出處

	名稱
	選手來源學校
	吸收方式（申請甄審甄試分發或單獨招生或其他方式。）
	選手出處學校
	升學方式（參加甄審甄試分發或單獨招生考試或其他方式。）

	田徑訓練站
	○○訓練分站
	
	
	
	

	
	○○訓練分站
	
	
	
	

	
	○○訓練分站
	
	
	
	

	排球訓練站
	○○訓練分站
	
	
	
	

	
	○○訓練分站
	
	
	
	

	
	○○訓練分站
	
	
	
	


（二）培訓目標（敘述本直轄市或縣市銜續培訓短程、中程、長程目標）：

九、督導考核（敘述平時督導考核計畫）：

十、預期效益（敘述短程、中程、長程預期效益）：

十一、各校提報重點（田徑、游泳、桌球）發展運動種類之學校：
（※高中職要申請者，才須填寫。）

	訓練站名稱
（重點運動種類）
	申請敘述說明(請輸入時勿用表格形式)

	
	

	
	

	田徑
	（1） 114年全中運第一名成績(團隊6人以上)：

（2） 校隊現況及執行規劃情形：

（3） 教練規劃及遴聘：

（4） 訓練場所設施規劃：

（5） 其他說明：

	申請超過1項者，請自行增列


十二、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基本資料表
(灰色網底不用填寫)*選手人數不能低於115年度運動照顧計畫申請之人數。
	訓練站

名稱
	訓練分站
名稱
	選手人數
	教練
人數
	總預算A

A=B+C

（新臺幣萬元）
	自籌經費B

(新臺幣萬元)
	體育署C

經費分配額度

（新臺幣萬元）

	
	
	總人數
	具原住民身分
	
	
	
	

	
	
	男
	女
	合計
	
	
	
	
	

	重

點
	田徑
	○○國小
	
	
	
	
	
	×
	×
	×

	
	
	○○國中
	
	
	
	
	
	×
	×
	×

	
	
	○○高中
	
	
	
	
	
	×
	×
	×

	
	
	區域運動人才中心學校-00學校
	免填

	×
	
	×

	其他
	排球
	○○國小
	
	
	
	
	
	×
	×
	×

	
	
	○○國中
	
	
	
	
	
	×
	×
	×

	
	
	○○高中
	
	
	
	
	
	×
	×
	×


*備註：本表所填人數，需與附件十名冊人數符合。
附件四：_______________ 115年度重點發展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訓練績效檢核表

※田徑、游泳、桌球項目於申請時必須填寫白底部分，核銷時再填寫灰底部分。

國中績效評量選項可兩者擇一。
	*運動種類
	*訓練站名稱
	*績效評量選項
	*現況執行與目標績效設定
	績效達成情形詳如填表說明五

	
	
	
	
	自評
	縣市複核

	田徑
	○○國小
	□
	運動競賽成績
(高中職
必填)
	□
	個人項目
	參加賽事績效標準
(可複選)
	詳如填表說明
二（一）
□ 1-1
□ 1-2
□ 1-3
□ 1-4
	114年度賽事達標之不同人數
	      人
	運動競賽成績
	115年賽事實際達標之不同人數
（個人項目填寫）
	      人
	□達到目標
□未達目標

	
	
	
	
	
	
	
	
	115年度賽事預期達標之不同人數
	      人
	
	115年參加賽事成績
（團體項目填寫）
	第    名
	

	
	
	
	
	
	
	
	
	
	
	
	
	
	

	
	
	
	
	
	
	
	
	
	
	輸送情形
	升學（級）後繼續訓練實際人數
	      人
達    %
	

	
	
	
	
	□
	團體項目
	參加賽事名稱
	詳如填表說明二（二）

	114年度
競賽成績
	第    名
	
	
	
	

	
	
	
	
	
	
	
	
	115年預期
競賽成績
	第    名
	□ 達到設定目標
（請檢附選手成績證明或選手名冊）
□ 未達設定目標
	

	
	
	□
	運動選手輸送情形
(國小必填)
	現有培訓選手人數
（請檢送選手名冊）
	     人
	升學（級）後繼續訓練預期人數
（最低設50%）
	      人
達    %
	
	

	
	
	□
	運動競賽成績
(高中職
必填)
	□
	個人項目
	參加賽事績效標準
(可複選)
	詳如填表說明
二（一）
□ 1-1
□ 1-2
□ 1-3
□ 1-4
	114年度賽事達標之不同人數
	      人
	運動競賽成績
	115年賽事實際達標之不同人數
（個人項目填寫）
	      人
	□達到目標
□未達目標

	
	
	
	
	
	
	
	
	115年度賽事預期達標之不同人數
	      人
	
	115年參加賽事成績
（團體項目填寫）
	第    名
	

	
	
	
	
	
	
	
	
	
	
	
	
	
	

	
	
	
	
	
	
	
	
	
	
	輸送情形
	升學後繼續訓練實際人數
	      人
達    %
	

	
	
	
	
	□
	團體項目
	參加賽事名稱
	詳如填表說明二（二）

	114年度
競賽成績
	第    名
	
	
	
	

	
	
	
	
	
	
	
	
	115年預期
競賽成績
	第    名
	□ 達到設定目標
（請檢附選手成績證明或選手名冊）
□ 未達設定目標
	

	
	
	□
	運動選手輸送情形
(國小必填)
	現有培訓選手人數
（請檢送選手名冊）
	     人
	升學（級）後繼續訓練預期人數
（最低設50%）
	      人
達    %
	
	


填表說明：
1、 本檢核表請自行依需求増加列數，並由各縣市政府彙整擇定之重點發展運動種類各訓練站資料，再送本署審辦。
2、 參加賽會績效標準如下：
 （一）個人項目（預設達標人數除特殊情形外，不得低於114年度賽事達標人數）
1-1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前六名者；
1-2參加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舉辦單項運動錦標賽獲得前四名者；
1-3參加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舉辦綜合性運動賽會獲得前三名者；
1-4參加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舉辦單項運動錦標賽獲國小組、國中組前三名或高中組前二名者。
    （二）團體項目：目標績效設定須擇定1項參加市（縣）級以上賽會，且預期參賽成績不得低於114年度競賽成績。
3、 選擇運動選手輸送情形者，計畫申請時請依本署格式填送「選手名冊」。
4、 各縣市重點發展訓練站於計畫申請時，請務必填寫本表標示「＊」欄位，併同年度培訓計畫（如擇定選手輸送情形之績效目標，請併送選手名冊）及相關表件送署審辦。有關「績效達成情形」，請於年終培訓計畫結束後，依原報績效目標設定，據實填寫「自評」欄位，併年終執行成果報告書（如有選手名冊請併送）送署審辦，俾據以檢核訓練站績效達成情形。
填表人：






複核：






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理人：
附件五：選手名冊範例（重點發展種類之績效檢核表內之績效評量選項，擇定運動選手輸送情形必須於申請時填列白底部分，核銷時再填寫灰底部分。）
彰化縣 （學校名稱） 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 （訓練站名稱） 

115年度選手名冊

	訓練站選手基礎資料
	年終績效檢核資料

	*選手

姓名
	*性別
	*運動專長
	*現就讀

年級
	升學（級）後繼續訓練情形

	
	
	
	
	學校名稱
	現就讀年級
	運動專長

	王陽明
	男
	標槍
	九年級
	○○高中
	高一
	標槍

	陳國文
	男
	跳高
	九年級
	未繼續訓練

	林華語
	女
	100公尺
	七年級
	○○國中
	八年級
	100公尺

	
	
	
	
	
	
	

	
	
	
	
	
	
	

	合計
	*選手總計　 　人，

男生    人，女生　 　人。
	升學（級）後繼續訓練選手總計　 　人，

男生     人，女生　 　人，

繼續訓練人數百分比　   ％。


填表說明：

一、請依選手人數多寡自行增列表列數。

二、各縣市重點發展訓練站於計畫申請時，如擇定績效目標為「輸送選手」，請務必填寫本表「訓練站選手基礎資料欄位」，併同年度培訓計畫及績效檢核表送署審辦。

三、有關「年終績效檢核資料」，請於年終檢送執行成果報告書及績效檢核表時送會審辦，俾據以檢核訓練站績效（請依上開說明二原報選手資料進行年終資料檢核）。

四、繼續訓練人數百分比係以「升學（級）後繼續訓練選手」人數除以原填報「選手人數」所得商以百分比表示，如原填報選手人數為3人，升學後繼續訓練選手人數為2人，則繼續訓練人數百分比則為67%。

填表人：



複核：
 




機關單位主管或

授權代理人：

附件六 

115年彰化縣（學校單位全銜）田徑重點發展運動種類區域運動人才建置計畫

一、學校發展田徑之優劣勢分析：

二、學校培訓地點配置，體育班及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設置情形：

三、輔導網之建置(包括課輔、科研、醫學及營養)：

四、選手升學進路分析，包括升學方式：

五、學校選手生活輔導及課業輔導計畫：

六、學校中長程培訓計畫(含預期效益) ：

七、學校場館設備條件：

八、學校近三年(112、113、114年度)田徑運動成績：

九、學校行政組織、指導人員資料及職掌分配：

※請直接條列式敘述說明，勿以表格方式，謝謝！
附件七：

115年度彰化縣訓練站申請學校基本資料表

·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     不同運動種類請分開填寫下列表格：
【1】

	項目
	內容

	運動種類
	

	114年度符合縣內申請資格之績效【※請檢附成績證明，裝訂在背面。】
	全國賽
	1.

	
	
	2.

	
	
	3.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縣賽
	1.

	
	
	2.

	
	
	3.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填寫說明：

1. 如申請兩種訓練站請自行複製上面表格填寫。

2. 所填列之相關成績，必須影印成績證明或成績表等裝訂於本表後面。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附件八 

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選手資料表（含訓練、比賽及運動傷害紀錄）
（訓練分站名稱）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選手基本資料表

	    運動種類：

專長項目/位置/量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照片黏貼處

	英文姓名(同護照)
	
	護照號碼
	
	

	血型
	
	性別
	
	出生地
	
	

	職業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緊急連絡人
	
	關係
	
	連絡電話
	

	戶籍

地址
	
	電話
	

	通訊

地址
	
	電話
	

	就學紀錄(自國小起)
	學校名稱
	科 系
	地    點
	時     間

	
	
	
	縣(市)
	年  月至   年  月畢(肄)業

	
	
	
	縣(市)
	年  月至   年  月畢(肄)業

	
	
	
	縣(市)
	年  月至   年  月畢(肄)業

	
	
	
	縣(市)
	年  月至   年  月畢(肄)業

	
	
	
	縣(市)
	年  月至   年  月畢(肄)業

	家庭狀況
	稱謂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職  業
	備 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註：基層訓練分站均應覈實填寫，並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妥善保存於訓練分站，以供備查。  
訓 練 紀 錄

編號：

	訓練名稱
	訓練項目
	起迄時間
	地    點
	指導教練

	
	
	
	
	

	
	
	
	
	

	
	
	
	
	

	
	
	
	
	

	
	
	
	
	


比 賽 紀 錄

 編號：
	賽  會  名  稱
	時  間
	地  點
	項目/量級
	名次
	成 績

	
	
	
	
	
	

	
	
	
	
	
	

	
	
	
	
	
	

	
	
	
	
	
	

	
	
	
	
	
	


運 動 傷 害 紀 錄     
                            

編號：
	運動傷害情形
	後續處理情形

	受傷原因
	受傷地點
	受傷時間
	治療方式
	治療地點
	治療情形

	
	
	
	
	
	

	
	
	
	
	
	


附件九
· 直轄市、縣（市）政府○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

○○○○訓練分站執行成果報告書

1、 訓練站名稱（運動種類）：

2、 訓練分站名稱：

3、 訓練期程（含日期及時間）：

4、 訓練執行情形（含訓練內容）：

5、 訓練績效（具體成績）：

6、 辦理輔導訪視情形：

7、 經費運用及籌措情形：

8、 檢討改進建議事項：

9、 其他事項（相關資料及照片）：

（另田徑需繕作區域運動人才培育執行成果併送）
\
附件十：各運動種類選手名冊（所有運動種類皆須填寫。）

彰化縣 （學校名稱） 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 （訓練站名稱） 

115年度選手名冊

	訓練站選手基礎資料
	年終檢核資料

	*選手

姓名
	*性別
	*運動專長
	*現就讀

年級
	升學（級）後繼續訓練情形

	
	
	
	
	學校名稱
	現就讀年級
	運動專長

	王陽明
	男
	標槍
	九年級
	○○高中
	高一
	標槍

	陳國文
	男
	跳高
	九年級
	未繼續訓練

	林華語
	女
	100公尺
	七年級
	○○國中
	八年級
	100公尺

	
	
	
	
	
	
	

	
	
	
	
	
	
	

	合計
	*選手總計　 　人，

男生    人，女生　 　人。
	升學（級）後繼續訓練選手總計　 　人，

男生     人，女生　 　人。
繼續訓練人數百分比　   ％。


填表說明：

一、請依選手人數多寡自行增列表列數。

二、繼續訓練人數百分比係以「升學（級）後繼續訓練選手」人數除以原填報「選手人數」所得商以百分比表示，如原填報選手人數為3人，升學後繼續訓練選手人數為2人，則繼續訓練人數百分比則為67%。
三、年終檢核時併當年度訓練站訪視實施 。
填表人：



複核：
 




機關單位主管或

※附教練證照影本（所有運動種類皆須檢附）
請提供有效專業教練證照影本，或教育部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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